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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

关于企业本部拟无偿划转资产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

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重庆高速”）

企业本部发生拟无偿划转资产的事项，具体情况公告如下。

一、事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项背景及原因

2025 年 11 月 28 日，重庆市国资委下发《关于同意重庆高速公

路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.95%股份的

批复》（渝国资〔2025〕614 号），同意本公司将直接持有的重庆建工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建工”）12.95%的股份无偿划转

至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城投集团”）



及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地产集团”）。

（二）资产无偿划转方案

本公司直接持有重庆建工526,681,539股股份，持股比例27.69%，

现拟将直接持有的重庆建工 152,144,548 股股份（占重庆建工总股本

的 8.00%）无偿划转至重庆城投集团；将直接持有的重庆建工

94,139,439 股股份（占重庆建工总股本的 4.95%）无偿划转至重庆地

产集团。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，本公司仍直接持有重庆建工

280,397,552 股股份（占重庆建工总股本的 14.74%）。

（1）划入方 1 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石飞

注册资本 2,000,000 万元人民币

企业类型及经济性

质
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202814256L

成立时间 1993 年 2 月 26 日

营业期限 1993 年 2 月 26 日至无固定期限

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28 号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为准） 一般项目：园区管理服务；

工程管理服务；土地整治服务；城市建设投

资（不含金融及财政信用业务）。。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

展经营活动）

股东情况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%持股

（2）划入方 2 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 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李仕川

注册资本 1,000,000 万元人民币

企业类型及经济性

质
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

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93508049G

成立时间 2006 年 9 月 12 日

营业期限 2006 年 9 月 12 日至无固定期限

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佳园路 2号

经营范围

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，土地整治服务，

工程管理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股东情况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%持股

划出方和划入方均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国

有独资公司，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。

根据市国资委下发的《关于同意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无偿

划转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.95%股份的批复》，本次股份无偿

划转基准日为 2025 年 10 月 31 日。本次无偿划转持有的重庆建工

12.95%股份，在基准日账面价值合计 95,070.86 万元，占本公司 2024

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1.18%。

（三）事项进展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有权机构决议通过，已

分别与重庆城投集团签订《重庆建工约 1.52 亿股股份无偿划转协议》，

与重庆地产集团签订《无偿划转协议》，已获得重庆市国资委审批同

意，下一步将按要求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。

二、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

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。

三、影响分析

本次资产划转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本次划转标的价值占本公

司近一年合并口径总资产、净资产比例较小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

营、财产状况及偿债能力，不会影响公司债券的正常还本付息。

特此公告！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




